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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财会队伍建设的通知

各教管中心、直属学校：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校财务制度〉的通知》（财教 〔2022〕159号）和市教委、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财会队伍建设的意见》（渝教财发〔2022〕20号）文件精神，为不断提升我区中小学校财务服务教育事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现就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和教育事业单位）财会队伍建设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充分认识加强财会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党中央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严肃财经纪律、强化权力制约和责任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随着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教育，优先发展教育，中小学校经费和资产总量快速增加，学校经济活动日趋复杂，特别是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的全面实施，迫切需要加强中小学校财会队伍建设。
（二）促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我区教育事业已进入由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中小学校财务部门的职能实现从传统的算账、记账、核账、报账向管理会计、内控建设、决策辅助等职能拓展和提升，因此必须全面提升学校财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三）改进财务管理的需要。近年来，在区委巡察和财政、审计部门对学校财务的检查和审计中，发现部分学校对财务工作不够重视，财会人员短缺、专业素质不高、会计基础工作相对薄弱以及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财会队伍建设，以此强化经费管理，防范财务风险。
二、理顺中小学校财务管理体制机制
（一）落实财务管理主体责任。中小学校财务实行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下，依法依规管理财务工作。学校财务部门对本单位经济活动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严格预决算、财务收支、政府采购、资产管理等内部控制管理，确保资金规范高效运行。
（二）设置财务机构和配备财会人员。中小学校要在总务处内设财会机构（岗位），要按照不相容岗位相分离的原则，合理配备专职会计人员，原则上学校财会人员不得少于2人，多校区、经费收支规模较大的学校应适当增加财会人员1-2名；自办食堂的学校应配备食堂专（兼）职财会人员，财会人员必须由教育系统在职在编人员担任。各单位新招录（转岗）的财会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修养，原则上应取得会计（或经济类）初级资格及以上或具有大专以上财会（或经济类）专业学历，确因工作需要暂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财会人员应在任职2年内取得会计（或经济类）初级资格。
（三）加大财会人员统筹和调配力度。加强教育系统财会人员统筹管理，全面推进学校财会人员轮岗交流制度，在同一单位、同一财会岗位任职超过5年的财会人员原则上应进行轮岗交流，可以在集团化办学成员学校之间或乡镇辖区内学校之间进行交流，同时报区教委批准和备案。区教委将建立教育系统财会人员库，每3年组织一次业务能力测试（成绩合格者入库，不合格者待岗培训或转岗）。逐步推进中小学校财会人员委派制度，在财会人员库中有计划安排财会人员到不同学校轮岗交流。
（四）加强民办学校财会管理和财会人员配备。指导督促民办学校按照财会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规范设置财会机构、合理配备财会人员，定期开展财务培训，建立民办学校财会人员备案制。指导民办学校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内控制度，规范财务审批流程，加强资金监管，建立民办学校资金风险管控机制，确保资金安全。
三、大力推进财会队伍专业化建设
（一）制定人才提升规划。区教委将把学校财会队伍建设纳入专业人才建设规划，积极鼓励支持财会人员参加会计（或经济类）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提升专业化水平。每年安排财会骨干参加国家、市级财务能力提升培训，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和财务管理能力。学校要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及时聘用符合条件的财会人员，逐步提高中、高级职称以上专业技术财会人员比例，不断优化财会队伍结构。
（二）强化财会人员业务培训。区教委将建立和完善财会人员定期培训机制，每年有针对性的对校长、分管校长和财会人员实行区级培训全覆盖，同时运用片区学习交流、理论研讨、业务竞赛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财会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积极推行新上岗人员跟岗学习工作，促使新上岗人员尽快熟悉财会基础工作和业务流程。区教委将定期到基层学校指导业务，夯实基层学校财会基础工作，解决财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在岗财会人员每年必须完成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并在规定时间内取得规定学分。
（三）落实财会人员工作待遇。各中小学校财务部门负责人要列席本单位党委（支部）、行政相关会议，全程参与本单位经济活动决策和管理。学校要从工作量确认、职称评定、绩效考核、评先评优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符合条件的财会人员倾斜，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确保财会队伍稳定。
四、加大财务工作考核和监督力度
（一）建立考核机制。各中小学校要高度重视财务工作和财会队伍建设工作，每年至少召开二次以上财务工作专题会议，区教委将实行学校财务工作考核制度，加强对中小学校财务工作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和管理，并将学校财会队伍建设工作纳入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换算到学校年度责任目标考核。同时，将核算中心核算会计和学校财会人员工作进行捆绑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单位和个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二）建立激励机制。学校要积极鼓励和支持财会人员参加培训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力争取得相应或更高一级资格证书。各中小学校要对以下财务人员给予精神鼓励，并在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中予以体现：对提高资金、财产、物资的使用效益或防止损失浪费，做出重大贡献者；对财务管理理论、方法等有创见，促进财务科学管理者；坚持财会制度，维护财经纪律，使资金资产免受损失，有重大成绩者；其他在财务会计工作方面成绩显著者等。
（三）强化惩处力度。对长期不重视财会队伍建设、财务管理混乱、问题多发的单位，将梳理责任链条，倒查相关人员的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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